
1

证券代码：000779 证券简称：甘咨询 公告编号：2019—097

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为保证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进一步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激励公司董事会认为应

当激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和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保证公司业绩稳步提升，确保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本办法与股

权激励计划草案相互补充，本办法未提及的内容以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为准。

一、考核目的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激励对

象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促进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保证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二、考核原则

考核评价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和考核对象的

业绩进行评价，以实现股权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工作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从而

提高工作绩效，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

四、考核机构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考核工作，并负责对公司董事

会认为应当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和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业务）人员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

五、绩效考评评价指标及标准

（一）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1）以2017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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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61元，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值或对标企

业50分位值水平；

（3）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90%。

注：（1）上述条件所涉及营业收入、每股收益及主营业务收入均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指

标且仅包含工程咨询业务，每股收益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

率，下同。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影响上市公司总股

本数量事宜，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本总数将做相应调整，每股收益目标值随上市公司股本总

数调整做相应调整，下同。

（2）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业绩偏离

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公司董事会将在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二）解除限售时业绩考核条件：

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票的可解除限售份额根据公司层面、个人层面的考

核结果共同确定。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

绩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本计划首次（含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为：

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1）以 2018 年营业收入（179149.67 万元）为基数，2020 年度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9.31%（195828.50 万元），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值或对

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2）2020 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0.65 元，且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值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3）2020 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9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1）以 2018 年营业收入（179149.67 万元）为基数，2021 年度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18.05%（211486.19 万元），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值或

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2）2021 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0.68 元，且不

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值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3）2021 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9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1）以 2018 年营业收入（179149.67 万元）为基数，2022 年度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27.49%（228397.91 万元），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值或

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2）2022 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0.71 元，且不

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值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3）2022 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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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上市公司未来通过发行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

产或者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不列入未

来年度的考核计算范围。

（2）若公司未满足解除限售业绩考核条件，所有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对标企业选取与甘咨询主营业务较为相似的上市公司。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同

行业企业样本若出现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

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公司在满足解除限售业绩考核的前提下，根据公司制定的《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

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业绩完成率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S），

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S）×个人当年计划解

除限售额度。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等级 A-优秀 B-良好 C-合格 D-不合格

分数段（K） K≥90 90＞K≥70 70＞K≥60 K<60

解除限售比例（S） 100% 100% 80%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A/B/C 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合格”以上，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解除

限售；激励对象因个人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

回购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D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

象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该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

额度并注销。

2.1 个人层面考核内容

2.1.1 公司/分公司/子公司/部分工作业绩（满分 60分）

按目标管理考核成绩确定（指标业绩与目标管理成绩相结合）。考核激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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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工作业绩是否突出，达成或超出年度工作目标且工作成果令公司满意；考核对

象是否为公司总体业绩目标或本部门业绩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1.2 职业道德、工作态度（满分 20分）

职业道德考核维度包括：考核激励对象是否敬业忠诚、诚实守信、自律守纪、

主动维护公司的利益及形象等；

工作态度考核维度包括：考核激励对象是否认同企业文化、工作认真负责、积

极主动、工作热情和执行力好等；

2.1.3 工作能力（满分 20分）

工作能力考核维度包括：考核激励对象是否具有良好的领导能力和影响力，

能否有效领导激励下属完成分管的工作；考核激励对象是否有较强的管理水平

或专业技能；考核激励对象是否具有较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协 调

能力等。

2.1.4 考核创新及超额工作加分

考核期间有效果明显的工作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或建议创新等）或完成工作

量较大的超额工作，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获得额外加分，数值一般不超过

10 分。

2.1.5 重大失误和违纪减分

工作期间本人或下属发生重大事故或失误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数额较大或收

受回扣、贪污等重大违纪行为应予减分 5分以上，直至取消业绩分数。

个人层面绩效考评结果按照考核内容进行评分。

（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对标公司选取

根据 wind 行业分类，公司属于“调查和咨询服务”行业上市公司，公司选

取业务较为相似、经营较为稳定或具备一定的行业代表性的 17 家 A 股上市公司

作为同行业对标企业，对标企业名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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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300732.SZ 设研院 600629.SH 华建集团

603357.SH 设计总院 603909.SH 合诚股份

002949.SZ 华阳国际 300635.SZ 达安股份

603018.SH 中设集团 300500.SZ 启迪设计

300712.SZ 永福股份 603017.SH 中衡设计

300649.SZ 杭州园林 000711.SZ 京蓝科技

300284.SZ 苏交科 300675.SZ 建科院

603060.SH 国检集团 300215.SZ 电科院

300746.SZ 汉嘉设计 —— ——

六、考核程序

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具体的考核工作，

保存考核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上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七、考核结果管理

1、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小组应在

考核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向被考核者通知考核结果。

如果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如无法

妥善解决，被考核对象可向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申诉，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须在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或等级。

2、考核结果归档

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

八、附则

1、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

2、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

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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